
行政处罚决定书

                                （蓬）文广旅罚字〔2023〕第002号

当　事　人:
蓬溪县**印刷厂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谭**                                                                    

住所（住址）：蓬溪县赤城镇东街**号         
2023年06月13日11时15分至12时15分，遂宁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执法人员罗毅（23080021025）、刘佳丽（23080021023）与蓬溪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执法人员杨斌（23080421034）、段军（23080421029）来到蓬溪县赤城镇东街**号蓬溪县**印刷厂，在向现场负责人冉**出示执法证件后，在其陪同下依法进行现场检查。执法人员在其经营场所内发现正在印刷与装订的出版物《山丘俚曲》200套、每套161页，《山丘俚曲》PS版62张，《山丘俚曲》硫酸纸119张，印刷品承印登记簿无该出版物任何记录。现场检查发现《桐子花开人和寨》胡勇军文集出版物共17本。该印刷厂存在涉嫌擅自兼营从事出版物印刷经营活动的行为，涉嫌违反了《印刷业管理条例》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执法人员现场请示本机关领导批准，出具了证据先行保存通知书（附证据先行登记保存物品清单1份），制作了《现场检查（勘验）笔录》，对现场检查情况进行拍照取证，并出具了《调查询问通知书》，要求法定代表人到蓬溪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接受进一步调查。

2023年06月16日，经本机关负责人批准，依法对该厂擅自兼营从事出版物印刷经营活动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

2023年06月20日，蓬溪县**印刷厂法定代表人谭**委托现场负责人、生产经营厂长冉**前来我局接受调查处理。通过对现场负责人、生产经营厂长冉**调查询问以及查验该厂《营业执照》、《印刷经营许可证》，查实当事人在未取得从事出版物印刷经营活动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兼营从事出版物印刷经营活动印刷与装订《山丘俚曲》内页共计14400张，《山丘俚曲》PS版62张，《山丘俚曲》硫酸纸119张，《桐子花开人和寨》胡勇军文集出版物共17本。冉**对2023年06月13日执法人员在其经营场所的执法检查情况予以了认可，对执法检查证据予以签字确认，对其印刷厂擅自兼营从事出版物印刷经营活动的违法行为予以了承认。

现查明：当事人在未取得从事出版物印刷经营活动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兼营从事出版物印刷经营活动印刷与装订《山丘俚曲》内页共计14400张，《山丘俚曲》PS版62张，《山丘俚曲》硫酸纸119张，《桐子花开人和寨》胡勇军文集出版物共17本。按照印刷成本5分钱一页计算该批出版物违法金额共计720元，该批出版物因被查获，尚未交付委印人，也未收取到任何费用，故无违法所得。当事人在未取得从事出版物印刷经营活动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兼营从事出版物印刷经营活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其行为违反了《印刷业管理条例》第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

以上违法事实有以下证据材料为证：

1、《现场检查（勘验）笔录》（蓬）文广旅检（勘）字〔2023〕第007号1份2页； 

2、《证据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附证据先行登记保存物品清单1份）（蓬）文综保字〔2023〕001号1份2页；

3、《调查询问通知书》（蓬）文调通字〔2023〕001号1份；

4、法定代表人谭**身份证复印件和《委托书》各1份；

5、冉**身份证复印件1份；
6、冉**《调查询问笔录》1份5页；

7、《印刷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复印件各1份；

8、场检查照片8张（均已签字确认）；

9、《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处理告知书》（蓬）文广旅保告字〔2023〕第001号1份；

10、《查封（扣押）决定书》（蓬）文广旅封（扣）字〔2023〕第001号1份（扣押物品清单1份）；
11、扣押印刷出版物《山丘俚曲》散页共计14400张，《山丘俚曲》PS版62张，《山丘俚曲》硫酸纸119张，《桐子花开人和寨》胡勇军文集出版物共17本。

以上证据执法人员已向当事人出示，并进行了质证，当事人均予认可。我局对本案的调查取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经过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审查，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可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蓬溪县**印刷厂擅自兼营从事出版物印刷经营活动的行为，依据《印刷业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一款“印刷业经营者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责令停业整顿，没收印刷品和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未取得出版行政部门的许可，擅自兼营或者变更从事出版物、包装装潢印刷品或者其他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或者擅自兼并其他印刷业经营者的。参照《文化和旅游部出版物市场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标准》国务院《印刷业管理条例》序号2第一项“违法经营额5000元以下的”处“责令停业整顿，没收印刷品和违法所得，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2023年6月28日，经本机关集体讨论，拟给予你单位以下处罚：1、停业整顿5天；2、对扣押印刷出版物《山丘俚曲》散页共计14400张，《山丘俚曲》PS版62张，《山丘俚曲》硫酸纸119张，《桐子花开人和寨》胡勇军文集出版物共17本予以没收；3、罚款人民币壹万圆（10000元）整。于2023年6月29日依法向你单位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蓬）文广旅罚告字〔2023〕第002号壹份，告知其拟作出处罚决定的内容、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相关权利义务。2023年6月30日你单位向本机关提出了陈述（申辩）意见，请求减轻处理。2023年7月13日，本机关再次组织召开集体讨论会，讨论你单位提交的《陈述和申辩书》。经集体讨论，本机关认为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未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和任何社会危害，无负面影响，且印制尚未完成，未收取到任何费用，并积极配合案件调查，勇于承认错误并积极改正其违法行为，其行为符合减轻处罚的表现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责令蓬溪县**印刷厂立即改正擅自兼营从事出版物印刷经营活动违法行为。并给予如下行政处罚：

1、停业整顿5天（停业整顿时间从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算）；

2、没收《山丘俚曲》散页共计14400张，《山丘俚曲》PS版62张，《山丘俚曲》硫酸纸119张，《桐子花开人和寨》胡勇军文集出版物共17本；
3、罚款人民币叁仟元圆（3000元）整。
你（单位）应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遂宁银行蓬溪支行交纳罚没款，逾期不交纳的，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出罚款的数额），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你（单位）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蓬溪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射洪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经催告后仍未履行义务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本机关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蓬溪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2023年7月27日

(本机关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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